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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况
1.1项目名称：详见“磋商邀请”。
1.2项目主要内容及项目基本概况介绍：详见“磋商邀请”。
1.3施工工期：详见“磋商邀请”。
1.4结算方式：本项目成交供应商在采购的范围和内容，以包质、包量、包安全、包人力成本、包消耗材料等工作内容的方式实施项目承包。
1.5支付方式：
1.5.1本项目合同金额采用分期付款方式，在采购人和成交供应商合同签订后，且财政资金到位后，按下款要求支付相应的合同款项。
1.5.2分期付款的时间进度要求和支付比例具体如下：
（1）合同签订后30日内，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金额的10%预付款。
（2）项目竣工验收后30日内，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至合同金额的70%。
（3）项目审价完成后30日内，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至合同金额的97%。
（4）项目质保期满后30日内，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剩余款项。

2、 施工质量要求
2.1 供应商对本工程的施工质量负全面责任。本工程采购人要求工程质量为一次验收合格率 100%。 
2.2	工程竣工验收工作按照国家和上海市有关建设项目（工程）验收办法及国家和上海市有关部门颁布的与本工程相关的标准、施工验收规范或规定（以最新颁布的或较为严格者为准）执行。 
2.3	工程竣工时，供应商应按规定向采购人提交工程竣工报告、竣工图及全部竣工资料共贰套，同时提交电子版竣工图一套。工程竣工档案和竣工图的编制分别按上海市现行有关法规、文件的规定执行。 
2.4 本工程竣工时，工程质量应当达到协议书约定的质量标准，质量的评定以国家或行业的质量检验评定标准为依据。因供应商原因质量达不到自报工程质量标准者，供应商承担违约责任，并按工程合同价的3%金额的幅度计算质量违约金。质量违约金在工程结算时由采购人直接在供应商应得的工程款中扣除。

3、 工程保修
3.1	本工程保修期按《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 
3.2	保修期限的计算是指从竣工验收合格交付使用文件之日（以有关主管部门签认的竣工验收报告为准）起至上述规定的期限为止； 
3.3	保修内容范围及经济支出责任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具体明确。 
3.4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提交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同时应向采购人出具质量保修书。质量保修书中应当明确建设工程的保修内容范围、保修期限和保修责任。
4、 工程安全、文明施工
4.1	成交供应商在施工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上海市有关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的规定，做好文明施工管理和考核等有关工作。因管理不善而引起政府职能部门罚款和停工整改等，其相应发生的费用和损失将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且采购人将保留暂缓支付工程款的权利。 
4.2	成交供应商应根据有关规范标准，严密组织，精心施工，做到：一、满足交通组织的需要； 二、清洁运输；三、环境影响要最小化；四、减少对市民生活和出行的影响。同时满足市政文明工 地要求，服从采购人的统一协调，做到文明施工、安全管理。成交供应商在与采购人签订施工承包合同的同时要签订廉政责任书和安全生产及文明施工协议书。 
4.3	成交供应商在工程施工期间，必须配备专职安全员，建立动用明火申请批准制度，配备一定数量的消防灭火器材，经工程监理单位批准后，送采购人备案。 
4.4	成交供应商在工程施工期间，必须建立安全用电制度，确保施工用电设备的完好，并设置好漏电保护装置等，杜绝施工用电事故的发生。 
4.5	成交供应商在工程施工时必须保护好施工区域内的绿化，保证绿化完好。 
4.6	成交供应商在组织施工时必须遵守甲方的规章制度并提供施工人员名单。成交供应商必须按施工计划协调好现场施工。 
4.7	工程进入施工阶段时，成交供应商应根据实际情况设置足够的警卫，确保已完工程的完好。
4.8	供应商在响应文件中要结合本工程的特点和采购人的具体要求制定相应的文明施工和安全 生产管理措施，并在措施费中列支费用清单。 
4.9供应商应具备上海市或有关行业管理部门规定的在本市进行相关安装、调试服务所需的资质（包括国家和本市各类专业工种持证上岗要求）、资格和一切手续（如有的话），由此引起的所有有关事宜及费用由供应商自行负责。
5、 人员要求
5.1 响应文件中拟派的项目经理必须属于各供应商名下并已有效注册，持有与工程规模相应等级的建造师资格证书，资格证书上的专业应与报名的项目性质一致，拟派的项目经理应具有在沪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合格证书。响应文件中须附有相关证明材料，并按要求格式填写清楚（详见响应文件格式）。 
5.2	项目经理在本工程工地工作时间不少于90%，确保周一至周五工作时间在现场。 
5.3	供应商成交后，原则上不允许更换项目经理，遇特殊情况的，施工企业须推选出符合规定的项目经理人选，在征得采购人同意，并在办理了有关手续后，方可进行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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